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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5 年三季报

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

近日，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

《关于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三季报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》（上证公

函【2025】3894 号，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，现将《问询函》内容公告如下：

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：

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 条的规定，依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——公告格式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3号——行业信息披露》等规则的要求，我们对公司 2025 年三季报进行了事后审核。

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。

1、关于诉讼风险。公告显示，2025 年年初至今，公司新增作为被告/被申请人共

计 252 起，涉案金额为 49,765.27 万元，案件涉及建筑工程、借款、买卖纠纷等多种

情形，新增诉讼金额占三季度末净资产 177.73%。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新增诉讼主体、

诉讼背景、案件进展、相关主体信用情况，补充披露诉讼涉及的事项是否已作为负债

确认，对应形成的应付账款、其他应付款、长短期借款等情况，自查核实是否存在应

入账而未入账的情况，是否涉及以往年度财务数据；（2）结合诉讼情况，自查核实

公司工程项目成本费用计量的准确性和完整性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

意见。

2、关于非标意见所涉事项。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

报告和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，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叠加实施其他

风险警示。审计报告显示，一是年审会计师发现公司存在外部借款利息未充分计提的

情形，并无法就借款本金和利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二是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

年审会计师无法就工程项目成本费用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

截止目前，公司仍未对本所 2024 年年报监管工作函涉及会计师非标意见相关问题进

行完整回复。如上述非标意见所涉事项在 2025 年度无法消除，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

市。

请公司：结合非标意见所涉事项的处理进展，审慎评估相关事项对公司 2025 年

度报告审计意见的影响，充分提示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有关风险。请年审会计师，

审慎考虑上期审计意见对本期影响，充分关注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影响的消除进展，

恰当判断相关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的影响，依规审慎发表意见。

3、关于子公司经营风险。前期公告显示，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存在被小股东非

经营性占用资金、以及部分全资子公司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。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1

日披露的审计机构《关于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情

况的专项审核报告》显示，公司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0 日的财务报表未

经审计，会计师不对除资金占用清偿情况表中所列事项外的其他事项，以及是否还存

在尚未披露的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发表审核意见。

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各地开展项目的主要子公司经营情况，包括但

不限于子公司名称、成立时间、业务类型、业务模式、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等；（2）

补充披露主要子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，包括但不限于总资产、净资产、期末应收预付

款余额、经营性现金流情况、收入、毛利率、净利润及同比变动情况的原因；（3）

结合公司内部控制整改进展，自查并披露公司及各家子公司是否存在其他控股股东或

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的情形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

4、关于货币资金冻结。公告显示，截至三季度末，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7,238 万

元，2025 年半年报显示，公司因保证金、诉讼冻结的货币资金为 8,166.43 万元。截

至目前，公司仍无法足额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.9 亿元募集资金。请公司：（1）

自查目前公司货币资金冻结金额的具体原因及金额，是否存在其他权利受限情形，如

涉及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，公司应当及时披露相关情况及评估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

影响，是否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；（2）补充披露截至目前募集资金仍未归还的

原因，后续偿还安排，相关资金是否流向关联方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

请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高度重视本函件

的要求，积极核实相关情况，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收到本函件后



的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我部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公司将根据《问询函》要求，尽快组织相关人员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公司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公司指

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。

特此公告。

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1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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